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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family size and its struc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lifecycle including six stages: formation, expansion, stabilizat ion, contraction, empty nest and disorganiza-

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se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 ics will exert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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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关家庭生命周期的文献研究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担当

着组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生产、消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各项重要功能。任何一个家庭,

都有自己从建立、发展到解体和消亡的过程, 这就是家庭的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包含了人口

变动的主要内容, 从结婚、生育、抚养未成年子女, 直到衰老和死亡, 并且把这些人口学因素有

机地综合在家庭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 而不是把这些因素分割开来孤立地分析, 从而使得对人

口变动过程及其运动机制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和全面。另外, 家庭生命周期也反映一个家庭从

形成到解体呈循环运动的过程, 其研究强调家庭随时间的各种变化, 并解释家庭在不同时期的变

迁, 以说明家庭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各种任务和需求。据此, 杜瓦尔曾把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 8

个阶段, 罗杰斯甚至把它划分成了繁琐的 24个阶段
[1]
。然而,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最被普遍接

受的关于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 是格利克在 1949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来的, 他根据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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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阶段的起始与结束的人口事件, 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与解

体等 6个阶段
[ 2]
。详见表 1

表 1 家庭生命周期与人口事件

阶  段 起  始 结  束

形  成 结  婚 第一个孩子的出生

扩  展 第一个孩子的出生 最后一个孩子的出生

稳  定 最后一个孩子的出生 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

收  缩 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 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

空  巢 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 配偶一方死亡

解  体 配偶一方死亡 配偶另一方死亡

国内也有专家对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的长度进行过研究, 表 2列出在 60年代及以前和

计划生育以后我国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长度:

表 2 中国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时间长度[3]

阶  段 60年代及以前 计划生育以后

形  成 215年 2~ 3年

扩  展 18~ 20年 1~ 5年

稳  定 5~ 6年 22年以上 (稳定和

收  缩 15年 收缩阶段总计)

空  巢 5~ 6年 25~ 30年 (空巢和

解  体 5~ 6年 解体阶段总计)

本文以家庭生命周期的经典形式为研究对象, 采用格利克的分类方法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

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和解体等六个阶段。这样分类也较为符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二、广东家庭户规模变化趋势

11广东家庭户规模的变化趋势及特点
家庭户规模是指每个家庭户的平均人数。家庭户规模与家庭生命周期之间互相有较大影响,

家庭户规模缩小意味着子女离家率高, 中位离家年龄早, 也意味着空巢期的延长, 反之亦然。广

东家庭户规模的变化趋势是: 首先, 在最近 20年的时间里, 广东家庭户规模变化总的趋势是在

缩小。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广东省家庭户规模为 4179人/户, 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为 4142人/户, 第

五次人口普查时为 3169人/户。尤其是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广东家庭户规模已降到 4人/户以下,

表明每个家庭户 (按一对夫妇计算) 平均不到两个孩子。与 1982年和 1990年相比, 2000年广东

家庭户规模分别缩小了 22196%和 16152%; 其次, 与全国同时期相比, 广东省家庭户规模较大。

全国家庭户规模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为 4151人P户, 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为 3197人P户, 1995年时降

到3170人/户; 第三, 家庭户数量的增长速度比人口增长速度快, 这也是家庭户规模缩小的主要

原因。1990年家庭户数比 1982年增长了 24168% , 2000年家庭户数比1982年增长了 77174% , 而

同期人口数只分别增长了 17115%和 61114% [ 4]
。

广东省家庭户规模日益缩小的趋势, 从不同规模家庭户在总户数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中也得到

了反映。从表 3可以看出, 2000年家庭户规模的分布是, 4人户的比重最高, 高达 20198%,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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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 3人户和 2人户, 所占比重分别为 20168%和 16103% ; 1982年占最大比重的家庭户是 5人

户, 为 17190%, 其次是 4人户和 6人户, 所占比重分别为 16149%和 14172%。与 1982年相比,

2000年时 4人以下家庭户的户数大大增加了, 而 5人以上家庭户的户数大大减少, 所占比重因而

降低了, 只有 30160% , 不到 1P3, 而1982年 5人及以上户所占比重为54132%, 超过 50%。

表 3  广东省家庭户按规模的户数分布 万户

户规模 一人户 二人户 三人户 四人户 五人户 六人户 七人户 八人及以上户

户  数
1982 104166 98196 143104 195190 212165 174187 121106 136174

2000 219178 300184 387192 393160 292122 147187 71151 62147

百分比
1982 8181 8133 12104 16149 17190 14172 10119 11151

2000 11171 16103 20168 20198 15157 7188 3181 3134

资料来源: 11广东省统计局 1 广东统计年鉴- 20021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1105.

21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1广东人口状况分析与预测 1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61

21家庭户规模变化的影响因素
家庭户规模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是受家庭生育量的影响, 育龄妇女生育子女越多, 家庭

户规模越大, 反之家庭户规模越小。广东家庭户规模缩小, 生育率下降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受

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 如果复合家庭所占比例越大, 家庭户规模越大, 如果核心家庭和单身家庭

所占比例越大, 家庭户规模越小。近 20年来, 广东复合家庭数量在减少, 而核心家庭数量大大

增加, 导致家庭户规模的缩小; 三是家庭户数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相互关系的变化。如上所

述, 广东省家庭户数增长速度要快过人口增长速度, 使得家庭户规模呈缩小趋势; 四是受商品经

济的发展程度的影响, 商品经济越发达, 核心家庭数量越多, 家庭户规模就越小, 反之, 家庭户

规模就越大。改革开放之后, 广东经济发展迅速, 使得子女离家率提高, 而且房地产业的迅速发

展, 为子女离家提供了条件, 核心家庭数量因而增加。

三、形成阶段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家庭生命周期的长度可以用初婚年龄与人口的平均寿命来计算, 根据 1998年广东省育龄妇

女的初婚年龄为 24170岁, 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76199岁, 则大致可以推算出广东省的家庭

生命周期的平均长度为 52129年。
11初婚、初育年龄与家庭形成阶段
形成阶段是指从结婚到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间阶段, 其长度取决于初婚与初育年龄之间的时

间间隔。所以,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育龄妇女的初婚与初育的年龄。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

直接关系到生育年龄的高低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快慢, 对生育和人口再生产有着极大的影响。这

是由于育龄妇女是生育与人口再生产的直接负担者, 她们的平均初婚年龄对人口再生产有直接的

影响。一般来说, 结婚制约着生育, 初婚年龄制约着初育年龄, 二者呈正相关变动, 而同生育水

平呈负相关变动。初婚年龄早, 初育年龄一般也早, 早婚意味着早育, 生育水平可能比较高; 反

之, 晚婚则意味着晚育, 生育水平可能比较低。从世代更替的角度来看, 初婚初育年龄越早, 就

意味着人口再生产的代际间隔年限越短, 世代更替的速度越快。据研究, 对于一个既定的婚姻队

列来说, 每推迟一年婚期会导致每个妇女平均育孩数目有少量的但却是统计上显著地减少。杨涛

和麦克罗伊的计算结果表明, 如果 100名妇女推迟婚期一年, 她们总共会少生大约 5个孩子
[5]
。

以此推算, 结婚后推迟初育时间也会有同样的结果。

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的变化对生育水平和人口增长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不违法超生的夫妇

来说, 早生与晚生的终生生育数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总人口来说, 初婚初育间隔缩短将加快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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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加大时期人口总出生数, 提高时期人口增长速度与总人口数; 与此相反, 初婚初育间隔延

长却可以降低生育水平, 在允许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不变的前提下, 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与

未来人口总数。

表 4 广东省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 岁

年  度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广  东 23106 23140 23163 23142 23157 24117 24154 24170 24171

全  国 22123 22153 22167 22173 22193 23120 23139 23157 23162

表 5 广东省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 岁

年  度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广  东 24120 23185 24148 24113 24174 24178 25126

全  国 23128 23148 23170 23187 24104 24124 24148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5中国人口年鉴6 编辑部 1 中国人口年鉴: 概况 1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0~ 20011

从表 4可以看出广东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呈上升趋势, 1999 年比 1991年上升了 1165
岁; 而且, 广东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比全国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高大约 1岁, 上升速度

也快, 同时期全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只上升了 1139岁。从表 5可以看出, 首先, 广东育龄

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呈上升趋势, 1997年比 1991年上升了 1106岁; 其次, 广东育龄妇女的平均

初育年龄比全国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高大约 1岁, 但是上升速度略慢于同时期全国育龄妇女

平均初育年龄的上升速度。另外, 广东妇女早婚率很低, 而且呈下降趋势, 2000年只有 0154%。
晚婚率较高, 而且呈上升趋势, 2000年为 73122% , 远高于全国晚婚率

[ 6]
。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从育龄妇女的角度来看, 首先, 广东家庭生命周期开始时间较

迟, 而且迟过全国家庭生命周期的开始时间约 1年; 其次, 家庭生命周期开始时间呈上升趋势,

至1999年时开始时间达到 24171岁; 第三, 广东家庭生命周期结束时间较迟, 而且迟过全国家

庭生命周期的结束时间约 1年; 第四, 家庭生命周期结束时间呈上升趋势, 至 1997年时结束时

间达到 25126岁; 以此数据计算, 广东家庭生命周期的形成阶段的长度变化见表 6, 从这些数据

来看, 近十年来, 形成阶段时间长度虽有所缩短, 但没有明显上升或下降趋势。与表 2的全国家

庭形成阶段的时间长度相比, 广东家庭生命周期的形成阶段时间长度较短。

表 6 广东家庭形成阶段的长度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形成阶段长度 1114 0145 0185 0171 1117 0161 0172 ) )

21家庭形成阶段变化的原因
( 1) 初婚年龄的推迟

首先, 1980年公布的新婚姻法提高了平均初婚年龄。与 1950年公布的 5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6 (以下简称 5婚姻法6) 相比较, 1980年 5婚姻法6 规定的男女最低结婚年龄分别提高了 2

岁 (男由 20周岁提高到 22周岁, 女由 18周岁提高到 20周岁)。这还只是从立法角度观察的变

化。自 70年代以来, 在实施计划生育的过程中, 各地以行政规定的形式将男女结婚年龄提高了

5岁左右 (与 1950年 5婚姻法6 相比) , 广东亦然, 所以导致了平均初婚年龄的提高; 其次, 是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历史经验证明, 经济市场化和现代化会提高平均初婚年龄, 使得经济

因素对生育率有决定性的影响
[7]
。第三, 教育的发展, 使得更多的青少年得到更多的教育,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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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了初婚年龄。

( 2) 初育年龄的推迟

首先, 是我国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政策的实施; 其次, 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初

婚年龄一样, 初育年龄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提高。

31广东家庭形成阶段的变化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的提高可以降低生育率, 减缓人口增长速度, 所

以, 广东家庭生命周期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推迟, 降低了生育率, 减缓了广东人口增长速度。

但是, 广东家庭形成阶段的时间长度较短, 不利于计划生育, 应有计划地延长家庭生命周期的形

成阶段, 以降低生育率, 减缓人口的增长速度。

四、扩展、稳定和收缩阶段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对于两个子女以上家庭, 扩展、稳定和收缩阶段的划分是合适的。但是, 对独生子女家庭而

言, 这三个阶段合而为一, 指从独生子女出生到其离开父母家为止的这段时间。

11扩展阶段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 1) 扩展阶段的特点

扩展阶段是指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到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时间阶段, 独生子女家庭无单纯的扩

展阶段。如果要计算扩展阶段的长度, 应该先计算出其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从广东出生孩次结构来看, 1998年一孩率为 60110% , 比 1981年和 1989年分别升高22113和
19143个百分点; 二孩率为 34176% , 分别比 1981年和 1989年上升 6152和 4141个百分点; 多孩

率为 51145% , 分别比 1981年和 1989年下降了 28165和 23184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来看, 广东

60110%的家庭将没有扩展阶段, 其余的家庭有扩展阶段。但是, 由于在第六次修订的 5广东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6[ 8]
实施之前, 这些家庭的扩展阶段应在 4 年以上, 大致可以估算广东家庭

生命周期的扩展阶段为 4~ 5年。

( 2) 扩展阶段的发展趋势

随着大批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 按照计划生育条例, 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可以生

育二孩。从这一点来说, 广东家庭生命周期的扩展阶段的发展趋势是时间延长, 这对于合理调节

家庭生命周期, 缓解人口老龄化是十分有益的。从新通过的第六次修订的 5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6, 符合二胎条件时限不再一刀切, 也即广东家庭扩展阶段将有可能缩短。这两种趋势到

底哪一种更有影响, 还需时间的检验。但是, 不管怎样, 仍须控制两孩生育间隔, 有计划地延长

家庭生命周期的扩展阶段, 一是减缓人口增长速度, 二是有利于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化。

21稳定阶段和收缩阶段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 1) 稳定阶段和收缩阶段的特点

稳定阶段是指从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到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 独生子女家庭没有单纯的稳定

阶段。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 广东家庭稳定阶段的开始时间在推迟, 从下面的分析将看到, 广

东家庭稳定阶段的延续时间在缩短。

家庭收缩阶段是指从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到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这段时间, 独生子女

家庭无单纯的收缩阶段。对收缩阶段的研究的关键是子女离家率的研究。子女离开父母家自立

(简称离家) 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也是研究家庭生命周期的关键之一, 它是划分扩展

阶段、收缩阶段和空巢阶段的主要根据。曾毅用队列内部迭代内插法对我国子女离家率进行过估

算和分析
[ 9]
, 认为中国女性离家比男性早得多, 女性年龄别离家率曲线是一单峰曲线, 峰值在

23岁, 而男性年龄别离家率曲线却有一个相对较宽的峰值区, 为 23~ 25岁。相对于发达国家而

言, 中国子女离开父母家自立的年龄较晚, 大约 75%的中国男女青年到 22岁时仍然与父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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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

广东省的子女离家率有以下特点: 首先, 广东省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人均收入增长很快, 青年子女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自立门户。所以, 广东省的子女离家率较高, 而

且离家时间也会较早, 中位离家年龄降低; 其次, 近些年来广东房地产业发展迅速, 住房短缺现

象大大缓和, 为子女离家创造了条件; 第三, 高等教育入学率较上个世纪 90年代初大大提高,

有较多青年因为赴外地上大学而离开父母家, 提高了子女离家率。所以, 近些年来广东子女离家

率在提高, 中位离家年龄在降低。由此推算, 广东家庭稳定阶段在缩短, 收缩阶段开始时间提

前。对于独生子女家庭, 则空巢阶段开始时间提前, 对于两个子女以上家庭, 收缩阶段的长度取

决于第一个孩子和最后一个孩子的离开父母家的时间间隔。根据以上原因及广东独生子女率的提

高、多子女率下降来推算, 广东家庭收缩阶段在缩短。

( 2) 稳定阶段和收缩阶段的发展趋势

随着大批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 按照计划生育条例, 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可以生

育二孩, 广东家庭稳定阶段和收缩阶段将延长。但是, 对符合二胎条件时限不再一刀切的新规定

会使稳定阶段和收缩阶段缩短。考虑到两种影响, 估计前一种影响更强, 广东家庭稳定阶段和收

缩阶段将延长。

五、空巢阶段和解体阶段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11空巢阶段和解体阶段的特点
( 1) 空巢阶段的特点

空巢阶段是指从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到配偶一方死亡为止的时间阶段。所以, 空巢阶段

的长度取决于子女中位离家年龄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于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子女中位

离家年龄逐步降低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 所以, 空巢阶段也在延长。

根据第四节所引用的曾毅的研究结果, 中国子女年龄别离家率曲线, 女性年龄别离家率曲线

是一单峰曲线, 峰值在 23岁, 而男性年龄别离家率曲线却有一个相对较宽的峰值区, 为 23~ 25

岁。由于广东子女中位离家年龄要比全国子女中位离家年龄低,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子女中位

离家年龄会逐步降低, 所以广东子女中位离家年龄应在 23岁以前。育龄妇女的初育年龄如果以

1997年的广东育龄妇女初育年龄 25126岁,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以 1998年末的广东省人口平均预

期寿命74142岁来推算, 则广东家庭空巢阶段的长度为 26年左右。

( 2) 解体阶段的特点

解体阶段是指从配偶一方死亡到配偶另一方死亡为止的时间阶段, 解体阶段的长度取决于配

偶双方的平均预期寿命差与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差。一般来说, 男性人口的死亡率高于女性人

口, 导致男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低于女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而且, 中国两性人口平均预期

寿命随着寿命的提高而逐渐扩大
[10]
。所以推算出, 近几十年来广东家庭的解体阶段是逐步延长

的。

2. 空巢阶段和解体阶段的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子女中位离家年龄将随之降低,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延长,

所以, 广东家庭空巢阶段的发展趋势是逐步延长。至于解体阶段, 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延长, 男性、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差距将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

延长而扩大,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差将缩小, 所以可以推断, 广东家庭解体阶段的发展趋势是逐

步延长。随着观念的转变, 中老年再婚者逐渐增多, 将对空巢阶段和解体阶段有一定影响, 亦即

随着中老年再婚率的提高, 空巢家庭所占比重将上升, 处于解体阶段的家庭所占比重将降低。

(参考文献见第 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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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方面予以明确, 才能鼓励农民从农业生产转

向非农业生产, 使农民在离开农村之后, 其权

利和利益仍然能够得到肯定和保护。

无论土地产权的股份化, 还是土地产权的

市场化, 都是在承认集体土地所有制中农民的

财产权利之后, 再赋予农民与之相应的产权权

能。按法律规定, 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

转包, 但由于土地市场尚未建立, 加之政府和

集体对农户的双重干预, 使土地产权的流转异

常艰难。有些地方政府甚至为了发展房地产

业, 强行低价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使农民

不仅丧失了使用土地的权利, 也丧失了土地所

有者的地位。因此, 明晰土地产权不仅有利于

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用途管制, 而且有利于农民

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农民应有的土地权利得

到真正认可, 并在市场上可以顺利地流通和变

现, 那么, 这样的制度安排会有利于农村人口

在城乡之间自主选择。

从人口迁移的成本和收益考虑, 明晰的土

地产权安排能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经济

损失、心理成本和交易成本, 从而增加迁移的

预期收益。首先农民可以更加自由、理性地做

出迁移决策。因为农民是在土地所有权和承包

经营权得到承认, 并在经济上得到一定程度上

的实现之后才离开土地, 其经济利益不会因不

从事农业生产而受到损失。其次, 土地产权的

股份化和市场化, 使农民在选择进入城市, 或

是返回农村时都有一定的经济保障, 减少了农

民的许多后顾之忧, 从而降低了迁移的心理成

本。再次, 较为完善的市场, 可以降低土地交

易中的交易费用, 避免目前土地大量隐形交易

的存在。交易双方通过市场供求关系调节土地

价格, 公开的市场交易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

造成的农民利益受损。

同时, 政府应该提供相应的正式制度安排

以保证农民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完全

解除农民 /因离开农业生产部门, 原有土地权

益受到侵犯或闲置0 的顾虑, 最终以政策、法

律、法规的形式支持和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城乡迁移。
参考文献:

[ 1 ] 陈宗胜 1 发展经济学 ) ) ) 从贫困走向富裕 [ M]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257- 264.

[ 2 ] 李荣时. 对当前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再认识 [ J] . 人口

研究, 1996, (6) : 17- 19.

[ 3 ] 谌新民. 中国劳动力流迁的动因与成本分析 [ J] . 中国

人口科学, 1999, (2) : 15- 18.

[ 4 ] 周皓. 新形势下我国乡 ) 城迁移流持续原因新探 [ J ] .

人口研究, 1998, (7) : 46- 48.

[ 5 ] 谷书堂. 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 ) ) ) 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

研究 [ M]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568.

[ 6 ] 林毅夫.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 诱致性变迁与强

制性变迁. 载 R. 科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 C]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384.

[ 7 ] 丁关良. 对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法律思考

[ J] . 中国农村经济, 2000, ( 11) : 59- 63.

[ 8 ] 郭剑雄, 苏全义. 从家庭承包制到土地股份投包制

[ J] . 中国农村经济, 2000, ( 7) : 26- 28.

[责任编辑  齐明珠]

(上接第 19页)

参考文献:

[ 1 ] 埃什尔曼 1家庭导论 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1

[ 2 ] 邦戈茨. 家庭人口学: 模型及应用 1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84- 85.

[ 3 ] 夏海勇. 中国家庭的生命周期 [ J] 1 社会, 19981 (3) 1

[ 4 ] 广东省统计局1 广东统计年鉴 ) 2001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152- 1531

[ 5 ] 杨涛, 麦克罗伊1 中国人口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 J] 1 中国人口科学, 20001 (3) 1

[ 6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5中国人口年鉴6 编辑部 1中国人口年鉴: 概况 1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0- 20011

[ 7 ] 李竞能 1人口理论新编 1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1142- 431

[ 8 ] 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136号) 1

[ 9 ] 查瑞传, 曾毅, 郭志刚1 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 (下) 1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1152- 1631

[ 10] 徐琴, 周希璋 11981年中国各地区人口平均寿命分析 1 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 1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1213- 2201

[责任编辑  齐明珠]

#74#


